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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DB(KGA)/KE/3/1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
教 育 局  

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/ 2 0 1 7 號  

幼 稚 園 收 取 報 名 費 和 註 冊 費 、 招 生 及 資 料 提 供  

 

[註 ：  本 通 告 應 交  

( a)  各 幼 稚 園、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及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

學 校 校 監 及 校 長 — 備 辦 ； 以 及  

( b)  各 組 主 管 — 備 考 ]  

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通 知 幼 稚 園、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及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

(以 下 統 稱 為 幼 稚 園 )收 取 報 名 費 和 註 冊 費 的 安 排 ， 招 收 新 學 年 新 生 的

時 間 ， 以 及 向 家 長 提 供 資 料 的 責 任 。 本 通 告 取 代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8 / 2 0 1 6

號 。  

 

詳 情  

報 名 費 和 註 冊 費  

2 .  根 據 《 教 育 規 例 》 第 6 1 ( 1 )條 的 規 定 ， 幼 稚 園 須 事 先 徵 得 教 育 局

常 任 秘 書 長 書 面 批 准 才 可 收 取 或 更 改 報 名 費 和 註 冊 費 。  

 

3 .  本 通 告 可 視 為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的 書 面 批 准，批 准 幼 稚 園 由 即 日

起 ， 向 新 取 錄 的 學 生 /兒 童 收 取 下 列 費 用 ：  

 

 特 定 用 途 費 用  核 准 上 限  

 ( a )  報 名 費  4 0元  

 ( b )  註 冊 費  

 ( i )  半 日 制 班 級  9 7 0元  

 ( i i )  全 日 制 班 級  1 , 5 7 0元  

 

4 .  學 校 如 欲 收 取 超 逾 第 3 段 所 定 核 准 上 限 的 費 用，須 事 先 徵 得 教 育

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批 准，請 參 照《 教 育 規 例 》第 6 1 ( 1 )條 的 有 關 規 定。至 於

參 加 免 費 優 質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， 則 不 可 收 取 超 逾 第 3 段 所 定

核 准 上 限 的 報 名 費 和 註 冊 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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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就 收 取 超 逾 第 3 段 報 名 費 核 准 上 限 費 用 的 申 請，學 校 須 向 教 育 局

提 交 合 理 解 釋 和 相 關 資 料 。 教 育 局 會 因 應 個 別 幼 稚 園 的 營 運 情 況 及 其

提 交 的 理 據 考 慮 有 關 的 申 請，欠 缺 理 據 或 清 晰 資 料 的 申 請 將 不 獲 批 准。

所 有 批 核 有 效 為 期 三 年 ， 學 校 其 後 如 欲 繼 續 收 取 超 逾 核 准 上 限 的 報 名

費 用 ， 須 重 新 申 請 。 獲 批 准 收 取 超 逾 報 名 費 核 准 上 限 費 用 的 幼 稚 園 須

妥 善 保 存 收 支 紀 錄 ， 確 保 收 費 的 透 明 度 及 接 受 相 關 監 管 措 施 。 有 關 申

請 詳 情 請 瀏 覽 教 育 局 網 頁 ( w w w. e d b . g o v . h k / K G A p p l i c a t i o n F e e )。  

 

6 .  此 通 告 或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就 收 取 超 逾 上 述 所 定 核 准 上 限 費 用

的 批 准 書，須 在 學 校 報 告 板 或 校 舍 內 的 顯 眼 處 展 示。幼 稚 園 須 參 閱《 教

育 規 例 》 第 6 7 條 ， 確 保 學 校 符 合 該 規 例 所 訂 的 要 求 。  

 

7 .  違 反 有 關 收 費 的《 教 育 規 例 》會 損 害 學 生 的 利 益 並 屬 犯 罪 行 為 1。

就 此 ， 幼 稚 園 須 注 意 《 教 育 規 例 》 第 1 0 1 條 及 1 0 2 條 的 內 容 。  

 

8 .  幼 稚 園 收 取 註 冊 費 時，須 遵 守 以 下 的 規 定， 並 讓 有 關 家 長 清 楚 了

解 其 中 內 容 –  

 ( i )  學 校 只 可 向 已 錄 取 的 學 生 /兒 童 收 取 註 冊 費 。  

 ( i i )  學 生 /兒 童 如 已 繳 付 註 冊 費 並 其 後 在 該 校 就 讀 ， 則 校 方 必 須

在 收 取 第 一 期 學 費 後 (如 有 )， 於 有 關 學 年 的 第 一 個 月 內 ， 退

回 註 冊 費 予 該 學 生 /兒 童 。  

 ( i i i )  第 一 期 學 費 不 得 在 8 月 1 日 前 (如 新 學 年 在 9 月 開 始 )或 7 月

1 日 前 (如 新 學 年 在 8 月 開 始 )  收 取。幼 稚 園 收 取 學 費 時，須

遵 守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 6 / 2 0 1 3 號 所 公 布 的 規 則 及 規 例 。  

 ( i v )  獲 提 供 學 位 並 已 繳 付 註 冊 費 的 學 生 /兒 童，如 其 後 放 棄 學 位 ，

則 會 被 沒 收 已 繳 付 的 註 冊 費 。  

 

招 收 新 生  

9 .  現 時 部 分 幼 稚 園 於 學 年 初 即 招 收 下 年 度 幼 兒 班 新 生。幼 稚 園 業 界

人 士 廣 泛 認 同 過 早 招 生 會 對 幼 兒 產 生 不 必 要 的 壓 力 ， 故 此 ， 幼 稚 園 不

應 早 於 11 月 開 始 進 行 需 要 申 請 入 讀 下 年 度 幼 兒 班 的 新 生 參 與 的 招 生

程 序 (例 如 面 見 申 請 學 童 )， 以 避 免 可 能 對 幼 兒 產 生 的 不 良 影 響 。  

 

提 供 資 料  

1 0 .  幼 稚 園 在 發 布 招 生 廣 告 （ 包 括 派 發 學 校 單 張 ）時 ， 均 須 按 照 《 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任何人犯《教育規例》所訂罪行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款 50,000 元及監禁 1 年。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preprimary-kindergarten/about-preprimary-kindergarten/guideline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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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條 例 》 第 8 6 A ( 2 )條 的 規 定 ， 列 出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給 予 學 校 的 註 冊

編 號 。  

 

1 1 .  為 使 家 長 能 更 了 解 幼 稚 園 營 運 情 況 和 在 充 分 掌 握 資 訊 的 情 況 下

為 子 女 選 擇 學 校 ， 幼 稚 園 應 主 動 將 學 校 的 資 訊 載 於 學 校 單 張 、 通 訊 或

入 學 申 請 表 格 等 文 件 內 ， 供 家 長 參 考 。 資 訊 應 包 括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、 預

計 取 錄 的 學 生 人 數、新 學 年 的 核 准 學 費（ 若 新 學 年 的 學 費 仍 在 審 批 中 ，

則 以 建 議 的 學 費 代 替 ）、 其 他 核 准 收 費 及 學 校 售 賣 教 育 用 品 /提 供 收 費

服 務 的 各 項 價 目。如 新 學 年 的 教 育 用 品 /收 費 服 務 的 價 目 暫 未 釐 定，應

提 供 現 時 或 上 學 年 的 價 目 以 作 參 考 。 附 錄 載 列 向 家 長 提 供 學 校 資 訊 的

項 目 清 單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參 加 免 費 優 質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應 同 時

提 供 中 文 及 英 文 版 本 的 入 學 申 請 表 。 學 校 亦 應 因 應 需 要 提 供 英 文 版 本

的 學 校 資 訊 。  

 

查 詢  

1 2 .  如 有 查 詢 ， 幼 稚 園 可 與 所 屬 的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/服 務 主 任 聯 絡 。  

 

 

 

 

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
胡 振 聲 代 行  

 

 

2 0 1 7 年 6 月 1 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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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

向 家 長 提 供 的 學 校 資 訊 列 表  

 

( 1 )  幼 稚 園 名 稱 及 註 冊 編 號  

( 2 )  註 冊 學 校 地 址  

( 3 )  總 容 額  

( 4 )  各 班 級 /課 程 的 預 計 收 錄 人 數  

( 5 )  各 班 級 /課 程 的 每 期 學 費 及 期 數  

(如 新 學 年 的 學 費 暫 未 釐 定 ， 應 提 供 建 議 的 學 費 以 作 參 考 2
)  

( 6 )  有 否 參 加 免 費 優 質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 

( 7 )  其 他 核 准 收 費  (如 報 名 費 、 註 冊 費 及 膳 費 )   

( 8 )  學 校 售 賣 教 育 用 品 及 /或 提 供 收 費 服 務 的 各 項 價 目  

(如 新 學 年 的 價 目 暫 未 釐 定，應 提 供 現 時 或 上 學 年 的 價 目 以 作 參 考 )   

( 9 )  其 他 資 料  

( a )  學 校 總 面 積  

( b )  註 冊 課 室 數 目  

( c )  師 生 比 例  

( d )  設 施  

( e )  學 校 網 址  

( f )  查 詢 方 法 (如 電 話 號 碼 、 傳 真 號 碼 或 電 郵 地 址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在 2017/18 學年，即幼稚園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首個學年，參加此計劃的幼稚園

應提供預算的學費範圍予家長參考。  


